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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学院横向科研项目承诺书
为保障学校横向科研项目良性可持续发展，保证项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，杜绝学术不端，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单位承诺如下：
	项目名称：

	项目负责人
	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执行《泰山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泰院政发〔2025〕38号）和上级有关规定，并承诺以下内容：
恪守科学道德准则，践行科研诚信要求，保证本项目真实、合规且可行，对项目中承诺的技术指标、完成时间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保证项目所提供的任何有关知识和技术均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（专利），不将属于校方的知识产权私自交于对方或第三者。按照学校的科研经费管理规定，禁止科研经费不合理使用，对课题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相关责任。学校保留追回因项目负责人违反相关规定所获得津贴、奖金及撤销因此晋升的职称等权利。
若违反相关规定，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单位
	已与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合作单位进行了沟通，对合作单位及项目进行了调研考察，本项目真实、合规且可行。本单位将在该项目的签订、执行和结题过程中负责监督、督促和协助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	科研处
	依规做好对横向科研项目立项、审核等流程的管理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：科研处、所在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各留存一份。

